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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律师网与中国律师杂志即将共同推出的中国律师增刊《律

师人生》中的“专题：关注孙志刚案”的主打文章（本专题

文章皆系我站向专家学者约稿）作者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行局局长罗书平。 2003年6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

证法》，不仅标志着现行居民身份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规

范，而且也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便利公民进行社会活动

，维护社会秩序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 由此，我想到了不久

前发生的“孙志刚案件”、想到国务院通过《城市生活无着

的流浪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想到了著名的“米兰达规则”

，自然，也产生了一个可能非常幼稚的念头建议确立“孙志

刚规则”。 按照由远到近的顺序，我们不妨先从“米兰达规

则”说起。 有关“米兰达规则”，虽然有许多个版本，但基

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是大同小异的。据由杨春洗、高铭?U、马

克昌、余叔通四位法学大师主编的《刑事法学大辞书》

（1990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对“米兰达规则”作出的解

释是：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对“米兰达对亚利桑那州”

一案作出的判例中，规定警察局在讯问在押的嫌疑分子之前

必须告知嫌疑分子：你拥有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和第6条所

规定的权利，即有权不作自证其罪的供词，以及有权聘请法

律顾问。此后，这种告知成为“米兰达警告”，具体内容为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并将要在法



庭作为对你不利的依据；你有权同律师进行谈话，并有权在

你被讯问时，有律师同你一起在场；如果你需要律师有又无

力聘请的话，将在进行任何讯问之前（政府）代你指定律师

。 普遍认为，“米兰达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被广泛适用，

也受到大陆法系国家的借鉴，我国法学界基本赞同，司法界

除个别地方在小心翼翼地试行“零口供”的“改革措施”外

，基本上持比较保守和观望的态度，主要理由和担忧是：至

少在目前还“于法无据”。 报载，广东省公安厅针对广东省

政协委员林国贞关于“广东应率先取消暂住证”的建议，最

近答复表示，暂住证管理是国务院和公安部制定执行的政策

，广东无权取消。但该厅会积极检讨现行流动人口治安管理

政策，逐步取消对流动人口的各种不合理收费和制约性措施

。?D?D这是6月20日的《北京青年报》转载《羊城晚报》的消

息。 显然，政协委员的建议与不久前媒体披露的大学生孙志

刚在广州收容所被打死案件有关。只是公安机关的答复似乎

难以令人信服，明知某一“政策”存在许多弊端，却仍要继

续执行，殊知这将是以许许多多的公民的人身权受到侵害为

代价的。 据青年学者贺卫方教授了解，国务院法制局在近期

清理地方性法规规章后发现，各地有191个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的地方立法。（2003、6、19《南方周末》）。 有人说，孙志

刚是“暂住证”的牺牲品。于是，有舆论认为，“不仅应该

彻底调查遇难者的遭遇，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还应该深刻检

讨各地普遍实施的收容制度，从法制、人道、经济等角度，

考问收容制度存在的理由、实施的效果以及废除的可能”。

（2003、6下《南风窗》） 应当说，这些观点和呼声是完全正

确的，也是很有成效的。果然，在三名法学博士联名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建议对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

送办法》进行审查的议案和五名法学专家的联名上书均尚未

获得答复的情况下，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形势发生

了急剧的变化：国务院通过《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救助

管理办法》草案，并将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

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涉及孙志刚案件的相关责任人

员都追究了刑事或者党纪政纪责任，全国摘掉了收容所的牌

子，“收容审查”变为“救助管理”，于是新闻界、法学界

和社会外界人士无不欢呼“收容审查退出历史舞台”！对于

“孙志刚案件”终于可以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了！ 其实，笔

者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该不该设立暂住证制度或者有没有暂

住证，而在于“执法人员”是否有权随意对公民进行盘查并

决定对没有随身携带某种与身份有关的证件的公民实施强制

收容审查和遣返。否则，即使取消了“暂住证”，也还会有

其他名目的证件以及相关的证件管理制度出台，自然也还会

存在其他对公民随意进行验证盘查的理由。 道理很简单，如

果仅从就事论事的角度讲，这样划个“句号”本无可非议，

可是，如果今后再发生类似的因为某一个公民没有随身携带

某种证件而被“执法机关”自行决定“收容审查”的案件，

只是受害人由“孙志刚”变为了“李志刚”、“张志刚”，

或者不是在收容所被害而是其他场所因为其他事由被害，应

当怎么处理或者如何能够避免？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确

定一条规则，姑且借鉴“米兰达规则”的形式，称之为“孙

志刚规则”吧。这个规则的基本内容是，任何人未被官方有

根据地确信有违法犯罪嫌疑，或者有充足的法定事由，不受

盘问、验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 “孙志刚规则”可以采纳刚



刚通过的《居民身份证法》中有关“查验公民身份证的内容

为基础，但适用范围可作适当的扩张。 按照《居民身份证法

》第15条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经出示执法证件，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一）对有违

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二）依法实施现场

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三）发生严重危害社

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四）

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该条同时规定，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扣押居民身份证，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执行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情形除外。 说

实话，看到上述规定，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会感到心

里踏实，因为这对于许许多多因为怕麻烦而不习惯随身携带

居民身份证的公民来讲，这可是护身的法宝！因为它再也不

用担心在湖边散步、街头乘凉、隔河看柳、网吧上网时受到

“执法人员”的盘查或者人民警察“查验”居民身份证了，

自然也更用不着担心因为没有随身携带居民身份证而享受收

容、遣送的“待遇”了。当然，该条规定在执行中还可能会

遇到对“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的片面理解而

擅自将“地方”或者“部门”的规定视为“法律规定”的问

题，如规定对于没有本地“暂住证”的外地民工应当给予如

何处罚，等等。应当重申，当立法中规定的“法律规定”或

者“其他法律规定”，一定是指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

会制定的法律，绝对不能包括“地方”或者“部门”的规定

，这里所指的“法律规定”是不应当有什么“扩张解释”的

。 据悉，这次通过的《居民身份证法》，未对拒绝人民警察

依法查验居民身份证的行为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此前的



草案曾规定这种行为将“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

元以下的罚款”。这可是了不起的进步！它不仅意味着对公

民权的尊重和保护，也意味着对有关执法人员的权力的限制

和制约。 我之所以提出对《居民身份证法》中有关“查验”

对象应当适当的修改和完善，主要是考虑到目前“执法人员

”种类繁多，规定公民“应当办理”的证件也不少，今天通

过立法对“人民警察”查验“居民身份证”的行为进行了限

制和制约，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仅仅这样，仍不够，它仍不

能有效地防止其他执法人员“明天”动辄以其他理由甚至不

讲任何理由对任何公民进行盘查、验证的情形发生。 如此而

已。中国律师网版权所有，未经网站、作者授权禁止复制。

如未经授权使用本文，我站将追究相关方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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